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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省级国库集中支付

代理银行资格认定审批事项办事指南

（一）适用范围

本指南适用于山西省省级国库集中支付代理银行资格

认定事项的申请和办理。

（二）事项信息

事项名称：山西省省级国库集中支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

审批

事项类别：行政许可

（三）办理依据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

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 412号）、《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 山

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山西省财政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

格认定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并银发〔2012〕154 号）。

（四）受理部门

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国库处。

（五）基本流程

申请资格认定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根据要求向中国人民

银行太原中心支行提出申请，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进行审

查，做出资格认定结论。

（六）申请材料

1.申请材料目录；

2.申请书。主要包含机构设置、主管部门职责、人员配

备、网点分布、岗位责任、信息系统建设、资金汇划渠道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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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库集中收付业务管理制度、操作规程和风险防范机制，根

据国库集中收付业务的需要制定的计算机硬件配置、软件开

发及联网通讯方案等配套措施、服务承诺等内容；

3.财政厅（局）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申请表

（附表1）；

4.《金融许可证》和营业执照（副本）；

5.申请年度前两个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及相关指

标数据；

6.金融监管部门、政府审计部门、会计事务所最新监管

报告、审计报告等;

7.申请年度前两个年度资金支付结算方面案件发生及

查处情况说明；

8.办理财政国库集中收付业务专职人员情况说明，包括

人员构成、个人基本情况、职业道德、从业经验等；

9.人民银行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
上述申请材料如为复印件，应当加盖单位公章。

（七）办理时限

自受理申请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不予或准予

行政许可决定。在规定期限内不能作出审批决定的，经审批

行行长或者主管副行长批准，可延长10日，同时将延长期限

理由告知申请人。

（八）发放证照

批文批复。

（九）表格下载

参照《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 山西省财政厅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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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发<山西省财政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管理暂行

办法>的通知》（并银发〔2012〕154号）。

（十）咨询渠道

0351--4922483 0351--4922695

（十一）责任追究

行政相对人应当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，并

对其提交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

人民银行工作人员在办理过程中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和

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的，依照相关规定追究其责任。

（十二）办公地址和时间

太原市迎泽大街135号。

星期一至星期五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

8：00--12：00；14：30--17：3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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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：

常见错误：

1、存在漏填、错填相关信息等现象。

2、未按照申请材料要求加盖相关印章或人员签章。


